

破产案件债权人送达方式确认书
	告知
	送达地址确认告知事项：
1、申报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向管理人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2、申报人在普洛斯运动装备（东莞）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管理人。 
3、申报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管理人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身份证记载的住址或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4、为提高工作效率，并降低文件传送的成本。管理人对案件中的部分信息将酌情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短信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申报人。 
5、因申报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管理人、申报人本人或者申报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申报人实际接收的，文书寄出之日视为送达之日。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管理人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提供的送达
方式
	地 址
	

	
	联系人
	

	
	电 话
	

	
	邮 箱
	
	其他联系方式
	

	债权人确  认
	本债权人已经认真阅读了上述告知事项，完全同意并接受，并在阅读告知事项后提供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送达方式各项内容的准确性及有效性。管理人可选择上述送达方式中的任意一种向本债权人送达本案相关材料，为了节省破产费用，管理人可优先选择电子送达的形式向本债权人送达各类文件、文书、通知等。本债权人确认并承诺：
    1、管理人通过特快专递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寄出相关材料之日起的第三日为送达之日；
2、管理人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出邮件当日为送达之日; 
3、管理人通过智能破产管理系统、短信等方式送达的，以管理人发送当日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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